

附件1
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第十次
[bookmark: _GoBack]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和学生
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表
	
单位
项目
	正式代表
	委员名额
（不含差额）
	特邀
代表
	列席
代表

	
	学生干部代表
	普通学生代表
	
	
	

	会计学院
	13
	22
	2
	0
	3

	管理学院
	10
	19
	2
	0
	3

	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
	12
	21
	2
	0
	3

	机电工程学院
	11
	23
	4
	0
	3

	外语外贸与经济学院
	16
	26
	2
	0
	3

	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
	13
	23
	2
	0
	3

	城建学院
	17
	29
	3
	0
	3

	国际班
	1
	3
	1
	0
	3

	合计（人）
	93
	166 
	18
	0
	24


备注：代表名额一般不低于学生会组织会员人数的1%，名额分配要覆盖各个院（系）、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，其中非校、院（系）学生会组织骨干的学生代表一般不低于60%。各院（系）代表名额原则上依照各院（系）学生会组织会员人数按比例分配，代表名额不足3人的以3人计。来华留学生如有意愿参加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，可以特邀代表形式列席；列席代表一般为院（系）学生会组织所属党团组织代表、机关部处代表及其他教职工代表等。


